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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

技能评价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

有关专家，制定了《化妆品配方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 年版）》（以

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

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 年版）》有关

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能力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化

妆品配方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

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三级/高级工、二级/

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三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

求、权重表和附录五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

会、北京日化协会、江南大学、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上海相

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有：谈益妹、王靖、杨

井国、张宏伟、张婉萍、赵华、朱英、顾洁、刘洋、王婷婷。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

工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北京工商

大学、北京日化研究所、国家轻工业化妆品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测

北京站、江南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同

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然天成（北京）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颜江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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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芬、董银卯、李丽、石钺、苏宁、田燕、徐良、杨成、张婴奇、

唐正强、和长征、杨卫红、张灵芝、张天芬。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

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

员会等单位，以及张韶华、刘江毅、杨曙光、庞黎鑫、颜江瑛、杨

栋国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①起

施行。 
 

 
①  2026年2月28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机电 
设备维修工等23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6〕2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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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配方师 
国家职业标准 

（2026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化妆品配方师 

1. 2 职业编码 

6‒11‒10‒03 

1. 3 职业定义 

使用化妆品原料，研究设计化妆品配方及制定生产工艺的人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色觉、嗅觉正常，手指、手臂灵活。 

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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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80 标准学

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60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

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

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以线上方式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在

制备化妆品样品的实验场所进行。 

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满 10 年。 
（2）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① 相关职业：化妆品制造工、合成洗涤剂制造工、肥皂制造工、口腔清洁剂制造

工、调香师、香精配制工、日用化学用品配方师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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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

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

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①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化妆品技术与工程、化妆品科学与技术、化学生物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轻工技术与工程、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应用化学、生物医学科学、药学、中药制药、预防医学、生物科学、合成生物学等，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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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

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

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

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

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

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 9. 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其中，

采用机考方式的不低于 1∶3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0，且考评人员

为 3 人以上单数，每位考生由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评分；综合评审委

员为 3 人以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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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机房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在具有制

备、分析、评价等相关设备的实验场所进行，综合评审在具有录音

录像设备的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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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 1 职业道德 

2. 1. 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 1. 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自觉履行各项职责。 
（2）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保守技术秘密。 
（3）刻苦学习，钻研业务，不断创新。 
（4）谦虚谨慎，团结协作。 

2. 2 基础知识 

2. 2. 1 化妆品基础知识 

（1）化妆品定义、分类。 
（2）化妆品剂型及特点。 
（3）化妆品原料分类及基本应用性能。 
（4）化妆品制备工艺基本概念。 

2. 2. 2 皮肤、毛发基础知识 

（1）皮肤的生理结构及其特点。 
（2）毛发的生理结构及其特点。 

2. 2. 3 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1）乳状液的制备方法。 
（2）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3）表面活性剂溶液制备方法。 
（4）表面活性剂溶液性质。 
（5）化妆品中微生物形态结构、营养需求、生长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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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化妆品中微生物防治原理。 

2. 2. 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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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 1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筛 
选 
与 
评 
价 

1.1 原料

辨识 

1.1.1 能辨识化妆品基础

原料的类别 
1.1.2 能描述化妆品基础

原料的理化指标及应用性

能 

1.1.1 化妆品基础原料化

学结构及组成 
1.1.2 化妆品基础原料理

化指标 
1.1.3 化妆品基础原料应

用性能 

1.2 原料

选择 

1.2.1 能根据化妆品基础

原料中的质量分析报告判

断其合规性 
1.2.2 能根据化妆品基础

原料的评估质量报告判断

基础原料的质量优劣 

1.2.1 不同类型化妆品基

础原料的质量分析报告知

识 
1.2.2 影响化妆品基础原

料质量的因素 

2. 
产 
品 
研 
制 

2.1 配方

设计 

2.1.1 能根据化妆品基础

原料相溶性确定添加方法 
2.1.2 能设计一种类型普

通化妆品的配方 

2.1.1 化妆品基础原料化

学结构与相溶性、配伍性 
2.1.2 普通化妆品配方结

构、原料选择原则、配方设

计逻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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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产 
品 
研 
制 

2.2 产品

制备 

2.2.1 能制定一种类型普

通化妆品的制备工艺参数 
2.2.2 能运用实验室设备

配制一种类型普通化妆品 

2.2.1 普通化妆品制备工

艺流程 
2.2.2 制备化妆品常用实

验室设备的结构、原理、用

途 
2.2.3 影响普通化妆品品

质的关键工艺参数 

3. 
性 
能 
与 
功 
效 
评 
价 

3.1 质量

评价 

3.1.1 能设置温度、时间、

转速等普通化妆品其中一

类产品稳定性考察条件，判

别其稳定性 
3.1.2 能用酸度计、黏度

计等设备检测普通化妆品

其中一类产品的常规理化

指标 

3.1.1 普通化妆品稳定性

评价试验方法 
3.1.2 普通化妆品常规理

化指标检测方法 

3.2 安全

性评估 

3.2.1 能根据微生物检测

报告判断产品微生物是否

符合要求 
3.2.2 能根据皮肤刺激性

和眼刺激性报告判断产品

是否有刺激性 

3.2.1 化妆品微生物检验

方法 
3.2.2 化妆品皮肤刺激性

及眼刺激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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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筛 
选 
与 
评 
价 

1.1 原料

辨识 

1.1.1 能辨识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的类别 
1.1.2 能描述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的理化特性与应用

特征 

1.1.1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化学结构及组成 
1.1.2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理化指标 
1.1.3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应用性能 

1.2 原料

评价 

1.2.1 能根据化妆品原料

的理化性质选择质量检测

方法 
1.2.2 能根据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的应用性能选择功

能性评价方法 

1.2.1 不同类型化妆品原

料的质量检测方法 
1.2.2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功能性的评价方法 

2. 
产 
品 
研 
制 

2.1 配方

设计 

2.1.1 能根据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应用要求选择原料

种类及添加量 
2.1.2 能根据一种类型特

殊化妆品的性能要求筛选

功能性原料组合 
2.1.3 能根据一种类型特

殊化妆品的性能要求设计

配方 

2.1.1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配伍性、稳定性、相溶性的

关系 
2.1.2 特殊化妆品配方设

计逻辑 
2.1.3 化妆品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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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产 
品 
研 
制 

2.2 产品

制备 

2.2.1 能制定一种类型特

殊化妆品的实验室制备工

艺参数 
2.2.2 能运用实验室设备

配制一种类型特殊化妆品 
2.2.3 能针对特殊化妆品

生产中存在的批次不稳定、

超出产品内控指标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2.2.1 特殊化妆品制备工

艺对功能性原料性能的影

响 
2.2.2 化妆品不稳定性的

影响因素 

2.3 配方

优化 

2.3.1 能制定不同类型产

品性能关键指标，并选择相

应检测方法 
2.3.2 能根据现有配方性

能性能测试存在的不足，调

整配方原料种类与加入量 
2.3.3 能根据化妆品内控

指标确定制备工艺参数，提

升产品品质稳定性 

化妆品原料种类、添加量

与产品性能指标之间的关

系 

3. 
性 
能 
与 
功 
效 
评 
价 

3.1 质量

评价 

3.1.1 能设置一种类型特

殊化妆品的温度、时间、转

速等稳定性考察条件，判别

其稳定性 
3.1.2 能用酸度计、黏度

计等设备检测一种类型特

殊化妆品的常规理化指标 

3.1.1 特殊化妆品稳定性

评价试验方法 
3.1.2 特殊化妆品常规理

化指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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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性 
能 
与 
功 
效 
评 
价 

3.2 安全

性评估 

3.2.1 能根据特殊化妆品

不同类型选择满足安全性

要求的试验项目 
3.2.2 能根据安全性评价

结果，判断影响安全性的关

键原料，并调整原料种类与

加入量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常用

方法 

3.3 功能

性评价 

3.3.1 能根据特殊化妆品

不同类型选择满足功能性

要求的评价项目 
3.3.2 能根据功能性评价

结果，判断影响功能性的关

键原料，并调整原料种类与

加入量 

化妆品功能性评价常用

方法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训 

4.1.1 能编制内部培训讲

义 
4.1.2 能对三级 /高级工

进行理论知识培训与实际

操作指导 

 案例教学法

4.2 管理 

4.2.1 能根据标准规范要

求，编制产品内控标准 
4.2.2 能整理配方设计、

工艺等方面的技术资料 

4.2.1 产品内控标准的起

草要求 
4.2.2 化妆品注册、备案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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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筛 
选 
与 
评 
价 

1.1 原料

辨识 

1.1.1 能描述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作用原理 
1.1.2 能根据原料来源、

组成及控制指标等内容，评

判化妆品原料品质差异 

1.1.1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与相应作用原理 
1.1.2 不同化妆品原料的

技术指标 

1.2 原料

评价 

1.2.1 能根据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化学结构、理化特性

判断其相溶性与配伍性 
1.2.2 能选择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稳定性评价项目 
1.2.3 能选择化妆品功能

性原料功效评价项目 

1.2.1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相溶性、稳定性影响因素 
1.2.2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稳定性评价方法 
1.2.3 化妆品功能性原料

细胞学试验评价方法 

2. 
产 
品 
研 
制 

2.1 配方

优化 

2.1.1 能基于脂质体等特

殊载体技术制备的原料，设

计化妆品配方 
2.1.2 能运用液晶等特殊

结构乳化技术，设计化妆品

配方 
2.1.3 能根据市场要求合

理控制化妆品配方成本 

2.1.1 脂质体等多种包覆

载体性能与应用 
2.1.2 液晶等不同结构乳

化技术及工艺 
2.1.3 化妆品配方成本的

构成要素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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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产 
品 
研 
制 

2.2 工艺

优化 

2.2.1 能制定包含脂质体

等多种包覆载体配方体系

的制备工艺参数 
2.2.2 能设计液晶乳化等

特殊制备工艺 
2.2.3 能根据化妆品内控

指标，确定脂质体、液晶乳

化等产品制备工艺参数，提

升产品品质稳定性 

2.2.1 脂质体等多种包覆

载体结构稳定性影响因素 
2.2.2 特殊乳化原理和制

备工艺要求 

3. 
性 
能 
与 
功 
效 
评 
价 

3.1 安全

性评估 

3.1.1 能根据不同类型产

品对安全性的要求设计安

全性试验项目 
3.1.2 能评判安全性评价

项目的合理性 
3.1.3 能分析产品安全性

出现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

案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方法

测试指标的建立依据 

3.2 功能

性评价 

3.2.1 能选择化妆品功能

性评价项目 
3.2.2 能评判化妆品功能

性评价项目的合理性 

化妆品功能性评价测试

指标建立依据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训 

4.1.1 能编写二级 /技师

与三级/高级工的培训讲义 
4.1.2 能对二级 /技师与

三级/高级工进行理论与实

操培训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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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培 
训 
与 
管 
理 

4.2 管理 

4.2.1 能对产品配方、生

产工艺、原料供应商等进行

审核管理 
4.2.2 能根据化妆品性能

指标与功能性原料理化性

质，设计产品技术开发方案 
4.2.3 能对化妆品配方设

计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4.2.1 产品系列化开发方

案的确定流程 
4.2.2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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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5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原料筛选与评价 20 15 5 

产品研制 30 35 40 

性能与功效评价 20 25 25 

培训与管理 — 5 15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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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原料筛选与评价 40 15 5 

产品研制 30 50 40 

性能与功效评价 30 30 25 

培训与管理 — 5 30 

合计 100 100 100 



职业编码：6-11-10-03 

18 

 

5.  附录 

 名词解释 

5. 1 原料：指“化妆品用原料”，包括基础原料与功能性原料。 
5. 2 基础原料：包括油脂、水、保湿剂、表面活性剂、粉体原

料、乳化剂、流变调节剂、珠光剂、着色剂、抗氧化剂、螯合剂、

防腐剂、香精等。 
5. 3 功能性原料：包括祛屑剂、防晒剂、美白祛斑剂、染发剂、

烫发剂、抗皱剂等。 
5. 4 特殊化妆品：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化妆

品以及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 
5. 5 普通化妆品：特殊化妆品以外的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如

皮肤护理、皮肤清洁、毛发护理、毛发清洁、彩妆等产品。 


